6.1.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。
1 达标自评
R达标；不达标

2 评价要点
建筑设备系统是否实现自动监控：R
是 
否
请简要说明自动监控系统设置情况和管理功能。
	本项目建筑设备自动监控系统（BAS） 已按设计及规范要求完整设置，系统运行稳定，管理功能齐全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系统设置情况
1. 监控范围：对建筑内空调通风、给排水、公共照明、变配电、电梯等重要设备实行集中自动监控。
2. 系统组成：由中央管理工作站、现场 DDC 控制器、各类传感器、执行器及通信网络组成，实现现场数据采集、自动控制与远程管理。
3. 覆盖点位：在设备机房、公共区域、关键设备处设置温度、湿度、压力、流量、液位、电流、电压等监测点及控制点位，全覆盖、无遗漏。
4. 运行模式：采用全自动控制为主、手动应急为辅，系统 24 小时连续稳定运行。
二、系统管理功能
1. 集中监控功能：实时显示设备运行状态、运行参数、故障信息，统一界面管理。
2. 自动控制功能：根据时间、环境、负荷自动启停设备、自动调节参数，实现节能高效运行。
3. 故障报警功能：设备异常时自动声光报警、弹窗提示、记录信息，便于快速处置。
4. 数据存储与查询功能：自动保存运行数据、历史曲线、报警记录，支持查询、导出、打印。
5. 权限管理功能：设置操作权限，实现分级管理，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运行。
本系统设置完整、功能齐全、运行可靠，满足建筑智能化管理及安全运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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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电气专业竣工图纸及设计说明，应包括建设设备自控系统的设计说明、系统图、监控点数点位表、平面图及原理图；
2）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相关设备的使用说明书；
3）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运行记录及运行分析报告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2）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相关设备的使用说明书；
3）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运行记录及运行分析报告。




